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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美國矯正工作發展非常快，本次會刊特別摘要美國矯正協會所介紹的資訊供本

會會員參考，其中先介紹有關現在美國提供矯正工作者相關協助的中心，再介紹該協會

所提供近期矯正訊息，然後介紹有關青少年再犯的評量方式，本報告特別就以上訊息及

研究提出回應，期盼對於國內犯罪矯正工作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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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室特別介紹(March 2011, Vol. 34, No. 2)美國矯正協會線上刊物(An online 

publication of the ACA)所載由 Jenna Scafuri(2011)所提供重要議題供會員參考，重點計有

實務工作者的諮詢中心及各地重要論壇，其中司法協助局(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所

資助的三個中心，提供有關如何最有效的提供服務，包括矯正規畫及處遇計畫發展，每

個計畫皆提供線上資源，如聯絡資訊及資料庫等，在協會冬季年會時，計劃報告者強調

中有關訓練及技術協助作法，特別舉出刑事司法實務工作者的需求，並持續強化在該領

域所需知識基礎。 

(一) 國家訓練及技術協助中心(the National Train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主要

目標在評估刑事司法實務工作者的需要及提供有效解決對策，如訓練、技術協助及

網上資源等，具體作法包括課程規劃、訓練計畫、遠距學習訓練、個別訪視、焦點

團體會議、提供師資及辦公室技術支援等。該中心網站為 www.bjatraining.org 或可

利用以下電子郵件地址聯繫 bja.ntta@fvtc.edu. 

(二) 國家更生人復歸資源中心(the National Reentry Resource Center)是一個由各州州長委

員會所設司法中心，目的在提供所有關於更生人復歸社會資訊，根據該心主任的報

告，該中心目標在確認、紀錄、提升以實證為基礎的實務運作；並傳遞受到第二次

機會法案(the Second Chance Act) 當事人的個別化及具體目標的技術協助；提升更生

人復歸領域有關訓練、遠距學習及知識發展。除此之外，亦提供更生人家庭及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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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檢身為佳，由於該掃瞄儀價格昂貴，約 200,000 美元，而該所由於獲得美國各州刑事

合作計畫(the State Criminal Alien Assistance Program)的獎助金補助，方能購置。 

另外在奧克拉荷馬州，矯正局估計在圖莎(Tulsa)及奧克拉荷馬市大約 90%的女性收

容人參與女性監獄轉向計畫(the female prison diversion programs)後未再進入刑事司法體

系，最近約有 133 位收容人參與此計畫，期中有 60%的參與者接受精神科及藥物濫用治

療，該州與當地非營利性質機構稱 NorthCare 簽約，提供以上服務，該計畫提供受處遇者

所需的技能，以避免再入監，處遇內容包括女性團體及個別諮商輔導，同時提供有關家

庭議題，如飲酒控制、互相依賴、憤怒控制、悲傷與創傷症候群諮商、以及教導女性如

何自我獨立及自我保護，該計畫的主任表示，參與計畫的女性會逐漸改變，變得較堅強

而成為社會與家中有用一員。 

 

可參考美國做法提供經費供國內大學進行設置以上所介紹的支援系統，對於實務工

作者提供及時有效的協助，其實國內相關技術及資訊已趨完備，目前較欠缺的是一個整

合工作，也就是溝通平台，利用科技整合的方式，將已有的資料及技術整合起來，供有

需要的實務工作者參考，由於國內矯正工作所面臨挑戰日趨嚴峻，對於實際從事相關工

作者而言這些資訊是非常有用的資源與助力。 

(Positive Youth Outcomes)
 

美國奧勒岡州少年局(Oregon Youth Authority)主管 Colette S. Peters 同時也是美國青

少年矯正主管委員會(Council of Juvenile Correctional Administrators)青少年正面成效小組

(Positive Youth Outcomes Committee)主席，與該局研究員 Shannon Myrick 於 2011 年 2 月

在美國矯正協會矯正今日期刊(Corrections Today)所發表的“測量青少年再犯:成功與失

敗，其中有差別否?”(Juvenile recidivism-measuring success or failure: Is there a difference? )

一文中，作者特別指出有關再犯問題及青少年正面成效之結果對於形塑青少年司法機構

服務青少年的正面形像相當有幫助。 

考量兩組青少年皆是從矯正機構釋放許多年，他們所犯罪行皆是暴力攻擊行為，另

外他們皆於獄中接受處遇計畫並完成高中學業，出監前他們皆有家庭接納的問題，其中

Aaron 與出監後的社區有正面聯繫，該社區居民協助他找到居住場所，於他假釋當天，

社區成員敞開雙手接納他，同時協助他於大學註冊繼續升學，並且協助他找到一份兼職

工作，該更生人出獄後表現良好並完成大學學業。 

 

 

出獄後所需協助，其目的是要讓更生人及家屬或社區熟知當地資源可提供其協助。

該中心也提供廣泛網路遠距學習機會等，如有需要瞭解進一步資訊可參考以下網

站，www.nationalreentryresourcecenter.org. 

(三) 國家假釋資源中心(the National Parole Resource Center)是由有效的公共政策中心

(Center for Effective Public Policy)所執行的特別機構，並與國際假釋機構協會

(Association of Paroling Authorities International) 及都市研究所(the Urban Institute)合

作，強調假釋機構在刑事司法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假釋機構在不同的州扮演不同

的角色，該中心致力於成為各假釋機構或監督單位其業務上資訊、訓練與技術支援

功能，事實上，假釋機構負有多重責任及並影響刑事司法系統。在美國每年有 125,000

收容人出監，另外假釋機構每年負責監督約 300,000 假釋保護管束者，該中心近來

亦提供假釋機構或監督單位密集遠端協助(電話或電子郵件)，或現場協助(工作坊、

壓力調適等)，內容包括願景、職責及決策的演練及相關資源的利用，該網站亦提供

假釋機構相關網站連結，提供重要文獻及有用資訊，並提供模範服務的假釋機構供

參考，及如何有效的提升公共安全及利用公共資源，如有需要可參閱以下該中心網

址，www.nationalparoleresourcecenter.org. 

(四) 國家女性司法資訊中心(the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on Justice Involved Women)是司法

協助局(the 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一新作法，其目標在提供刑事司法決策者及其

他從事司法女性業務者的指導及協助，該中心也與國家矯正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合作，並由有效的公共政策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Public 

Policy)來執行，其終極目的在降低再犯率及提升女性更生人的成功率，越來越多研

究顯示，考量女性的特別需要，則更生處遇的結果較理想，通常其再犯率也會降低，

在 2009 年，美國約有 127 萬女性接受矯正監督，約占收容人比率為 17%，該中心嘗

試建立一溝通平台，以提供相關專業從業人員交換有關女性議題實務運作意見及資

訊，除此之外，該中心也提供技術協助訓練、主要議題的訓練及政策與實務運作的

介紹，如對於相關資訊有興趣，可透過電子郵件 bney@ecpp.com.聯繫 Becki Ney。 

 

另 2011 年第 141 屆國際矯正大會(Congress of Corrections)將於 8 月 5-10 日假美國佛

羅里達州奇士美(Kissimmee)舉行，議程包含教育工作坊、互相聯誼機會、及犯罪矯正最

新作法及商品展覽與創新服務。 

另佛羅里達州 Collier 郡看守所成為該州第一所提供全身安全檢查掃瞄儀單位，可以

有效的掌握收容人入監所攜帶的武器，如槍支或刀械，以及其他違禁品，如手機及毒品。

該掃描儀可以在 7 秒鐘內掌握收容人身體內外所藏匿的違禁物品，而效果也比由管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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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所需資訊。 

 

青少年正面成效通常回應以下指標，保護因素及稱職(competence)或實力(strengths)，

測量正面成效的概念根植於青少年正面發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簡稱 PYD)哲學，

Butts(2010)及其同事指出一個基本原理，即使青少年來自非常艱困環境，在正向資源的調

和下，也可以達成正面發展，例如正向關係與活動的維持及個人與正面楷模學習的社會

經驗等，透過關注於有正面成效的青少年各項處遇，矯正機構可以以較完整的方式回應

其矯正的成效，而非簡單的報告更生人再犯罪與否。 

在矯正專業工作人員開始測量青少年正面成效時，他們必須考量那些處遇會影響成

效，處遇策略內容則是以理論為基礎的研究結果做為實施方針，並建議潛在的成效，假

使矯正工作者要提升青少年正面成效，則需要考量其所使用的處遇方式，傳統上的青少

年司法機構處遇強調憤怒控制、毒癮與酒癮的戒除、或心理疾病的治療，雖然是很重要

的處遇措施，然其重點與青少年的健康發展所要求的正面成效不協調。 

青少年正面成效應探討新技術、稱職能力、及發展支持社會的自我認同，或其他有

助轉變為成人的重要因素，由於矯正機構無法於短期內自行發明新的理論來處遇收容

人，所以他們需要在現有的處遇計畫中發現有利因素，以便達成正面成效，例如，在毒

癮或酒癮處遇方面，是否有方法可以提升受處遇者身體健康，如運動或自我照顧等，則

矯正機構可以測量各項健康指標或調查青少年所獲得在沒有毒品或酒精情況下，如何維

持身心健康所需的知識，再者如在憤怒控制處遇計畫中，受處遇者在完成處遇後，於憤

怒時能否以其他方式控制其憤怒，例如藝術、寫作或運動等方式。 

在美國已經有很多機構參與有關青少年正面成效的評估，此類活動包括於入監時評

估青少年風險及有利因子，協助青少年完成處遇計畫，提供青少年培養生活所需技能，

並請家屬及社區成員參與處遇計畫，接下來是量化其處遇措施，掌握與正面成效有關因

子來追蹤，最理想的是由矯正機構提供許多處遇計畫來支持正面成效，Butts 及其同事強

調在以下 6 個領域，是最有利於達成目的:工作、教育、關係、社區、及創造力，近來，

許多機構也透過技訓成效來掌握正面成效，例如就業申請、完成高中學歷及完成義務勞

動服務時數等。 

 

當然矯正機構仍應保留再犯率作為成效評估的基本指標，畢竟降低未來的犯罪行為

是社會服務機構的主要目標，這也是社會大眾及立法者所期待的答案，而再犯率與青少

 

 

另一位更生人 Brad 的情況則沒有像前一位出獄人順利，出獄後的社區並未在監禁期

間提供任何資源與協助，雖然他嘗試找工作，但是沒有成功，故一直處在失業狀態，最

後成為無業遊民，並常以朋友家的沙發為家，同時接受聯邦政府的食物救濟。 

以上兩個案例，皆未再犯罪，但後者顯然持續處在經濟困難及沮喪情況下，如果僅

已再犯罪與否認定處遇是否成功，則以上皆是成功案例，青少年矯正機構皆成功完成其

任務。 

 

事實上評量及通報再犯率是青少年矯正機構重要責任，歷史上也常以此作為主要的

考核指標，由於再犯的評定方式較簡單及成本低，同時易得到社會大眾及立法者有關犯

罪率的共鳴，然而以再犯率作為唯一指標，僅顯示青少年偏差行為處遇及青少年矯正成

效，而以再犯率作為唯一考核指標時，並無法反應矯正工作的全面性，也就是未包含青

少年、家庭、學校及社區在青少年出所後所扮演角色，再犯與否僅顯示青少年出所後有

無從事犯罪行為而已，但無法顯示更生人出監後生活的狀況，以再犯作為測量標準也無

法顯示他們成功的支持社會行為及持續成為社會有用一員，要真正瞭解青少年處遇計畫

的成效，及對於其生活的幫助，少年矯正機構已開始追蹤除再犯罪外，再探討成功案例

的青少年生活狀況。 

 

研究結果及實務經驗建議從少年成功轉變為青少年及成年，需要在許多方面的正面

發展，此類方面包含教育、支持社會的家庭、同儕關係、身心健康、工作及生活技能等。

在矯正機構日常工作及其他青少年司法系統領域中發現，透過青少年的發展過程來降低

偏差行為，既由每個機構進行評估及掌握相關風險及有利因素，例如透過毒品濫用前科、

家庭關係、生活安排、就學及就業紀錄、及心理健康狀態等。並按照個案的情況加以評

估，由青少年、家屬及管教人員共同營造有利條件，並減低風險因素的影響。 

矯正機構努力達成正面結果，不只遠離犯罪而已，青少年司法系統所欠缺的是持續

定義(解釋)、監督及測量其正面的結果，同時回應社會大眾及立法者的要求，矯正機構

持續展現處遇計畫之成效性及對於經費支持者的回應，透過掌握社區那些因子有助於青

少年成功地轉變為成年人，政府可以依研究結果當作政策決定依據，並將各項服務加以

有效整合，讓青少年發展的目標及價值運用在青少年矯正實務工作上，對於青少年發展

以面面俱到方法評量其成效，不僅只是在矯正機構中做為成效評的考核方式而已，再加

上再犯、其他測量數據，進而勾勒較完整的青少年更生計畫，其結果也可以提供政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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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所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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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構努力達成正面結果，不只遠離犯罪而已，青少年司法系統所欠缺的是持續

定義(解釋)、監督及測量其正面的結果，同時回應社會大眾及立法者的要求，矯正機構

持續展現處遇計畫之成效性及對於經費支持者的回應，透過掌握社區那些因子有助於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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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面臨犯罪人口增加，類似美國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朝(baby boom)，由於自然

人口的增加，例如民國 83 年人口增加 209，072 人，85 年 203，056 人，民國 87 年 148，
270 人，89 年 179，354 人，以及 91 年 118，894 人，相對的犯罪人口也增加，為了掌握

犯罪狀況，進而維持社會秩序，以下學者分別以不同的觀點分析權力與刑罰運用，其中

Garland(1990)指出規訓與懲罰必須超越懲罰的歷史眼光，而以權力結構分析，或以現代

形式分析權力的施行，這也就是傅科(Foucault， 1995)所強調規訓(Discipline)，接下來傅

科就現代國家治理邏輯提出宏觀分析，強調透過統計技術，將所收集資料加以分析，並

運用於管理制度更掌握其人民;今介紹當代較有名的風險管理系統，以俄亥俄州為例，本

報告將就該州如何落實微觀刑罰權力於風險評估系統(Ohio Risk Assessment System)。 

 

傅科認為現代的懲罰強調工具與功利主義的本質，而沒有提到道德與情感的成分，

這部分則是塗爾幹(Durkheim)認為在懲罰時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涂氏認為懲罰只是一有

系統的權力與規定加諸大眾身上，傅柯很少提到懲罰權力的來源，或者是大眾支持程度。 

馬克斯則將懲罰定位於權力關係的本質，權力關係是由階級所組成，並建立於生產

（勞力）過程剝削的基礎上，在許多情況下，懲罰是政府執行權力的一種工具，用來壓

迫無產階級或達成意識形態的目的，階級衝突會促成刑罰的改革，相反的，傅科強調權

力關係在於刑罰過程，並仔細分析刑罰技術與知識對被懲罰者的影響。 

叁 (Discipline and Punish) 

就刑罰歷史的研究而言，大家注意到政府的暴力高壓手段，例如體罰以及死刑，在

某一段時期會以較溫和的規範方式懲罰違法者，最具代表者是監獄，重點是以較廣泛的

 

 

年正面成效評估相結合也助於形塑青少年司法機構服務的完整性，青少年應該帶著所學

得技能回到社會，而成為有用成員，同時遠離犯罪。正面成效的評估指標與再犯罪通常

是相反的，例如在獄中所獲的教育程度越高，則再犯罪的比率越低，由於社會對於所投

資於矯正機構經費成效相當關注，對於處遇計畫成果要求也相對提高，矯正機構必須要

提供社會大眾及立法者有關青少年正面成效與再犯罪的負相關，也就是對於降低再犯罪

有助益，去年，美國青少年矯正主管委員會(the council of Juvenile Correctional Administrators

簡稱 CJCA)業已檢視有關青少年正面成效發展過程之議題，對於青少年正面成效評估已

發展成為一較完整及始終如一的系統，此計畫已推廣至全美各州實施。 

 

當 CJCA 進一步發展所提議測量工具，矯正機構以青少年正面成效評估將較容易展

現其處遇成效，其處遇計畫也比較能獲得社會大眾及立法者支持，此測量方式會提供有

關青少年在司法機構中服刑狀況，就如同本文開始所介紹的案例 Aaron 及 Brad 出獄後的

轉變，透過機構內處遇及矯正機構與社區協助，將會有越來越多青少年達成如 Aaron 的

結果正面成效。 

 

青少年的再犯罪問題相較於成人再犯罪在美國已受到越來越多關注，事實上，從長

遠觀點來看，降低青少年的再犯問題，可以減少其成為成年犯罪者機會，對社會貢獻非

常大，對於處遇成效的評估，透過青少年正面成效評估的作法，將有助於我國提升青少

年處遇成效的評估方式，對於處遇成果也較容易讓社會大眾與立法者瞭解其效果，進而

得到共鳴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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